云南省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推动绿色能源强省建设，完善绿色电力消纳政策措施，有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，加快形成多元化消纳格局，构建源网荷储协调互动的运行新体系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一、加快推动增量产业产能落地
（一）做强做大资源型产业。推动电解铝现有产能加快建设、投产满产，加快引进铝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等领域优质项目落地实施。推进硅光伏产业提质升级，推动先进产能充分释放，提高产能利用率。加快推进镇雄磷基新材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集群项目建设，推动有色金属延链补链强链、稀贵金属做优做强，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、算力基础设施等“新型高电耗”项目。〔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有关州（市）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（二）推进源荷一体化发展。支持产业与新能源一体化发展，各地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应与全省新建项目（含延链补链项目）投产时限相匹配，鼓励新能源富集地区与有新增用电负荷的地区就税收、产值等建立利益共享机制，促进协同发展。〔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能源局、省统计局、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、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推动绿电价值实现。编制省级账户绿证分配方案，省级账户绿证按一定比例支持新能源电池、有色稀贵金属、磷化工等新建项目，重点支持电解铝、智算中心等国家有绿电消费比例要求的行业。聚焦有降碳需求的绿色铝、硅光伏、新能源电池等出口外向型企业，提供“绿电直连—绿证核发—碳足迹认证—国际互认”四位一体服务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（四）促进工业用电稳定增长。对2026年一季度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%以上的工业企业按同比增量给予每千瓦时最高0.05元奖励，2025年一季度无用电开票的企业按一季度用电量给予每千瓦时最高0.02元奖励，单家企业最高奖励40万元。对2026年全年工业用电量达到50亿千瓦时且同比增长超过6%以上（以2025年正式用电的月均用电量计算全年）的增量部分给予每千瓦时最高0.02元奖励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二、支持“绿电+智算”融合发展
（五）统筹布局智算产业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支持在电力富集和气候条件适宜地区，规划建设智算中心，推进以昆明万溪冲智算产业园为核心的“一主、两辅、多点”布局，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。协调推进京东科技、数字海关等一批智算项目落地。支持绿色能源富集的地区建设区域性计算中心，引导企业和园区按需部署边缘数据中心，提供低时延算力服务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能源局、省数据局、云南电网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（六）强化绿电供给支撑。推动完善与智算中心发展相适应的电力网架，为智算企业提供双回路或多回路供电保障服务选择，确保智算项目高可靠、连续运行。支持智算中心建设过程中同步推进虚拟电厂建设，促进“绿电+算力”作为需求侧响应新载体参与电力市场运行。（省能源局、省数据局，云南电网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三、推动绿色氢（氨醇）产业示范发展
（七）支持新能源和制氢（氨醇）融合发展。在制定配套管理办法、明确相关职责，并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允许在非化工园区建设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。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原则上按风光6:4的比例谋划推动，自项目投产之日起，第一年风光发电允许上网电量不高于总可用发电量的40%，第二年不高于30%，第三年及以后不高于20%。通过公用电网供电的制氢（氨醇）项目，研究建立发电企业减少弃电量与制氢环节消纳电量的利益共享机制。对年产绿氢100吨以上（含100吨）的新能源制氢（氨醇）一体化项目，投产之日起连续三年给予每公斤最高13元补贴奖励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应急管理厅、省能源局、云南电网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（八）科学布局应用示范项目。引导曲靖、昭通、红河等重点地区结合炼化、化工等行业降碳需求，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制氢、合成氨、甲醇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等协同发展的产业链项目，2028年前每年推出一批绿电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。在滇西北等风光资源集中的地区，探索推进已建成新能源项目建设专线制氢（氨醇），在满足电网运行调度的前提下，利用余电制氢（氨醇）。在大水电建设施工现场、大型矿山等项目积极拓展氢能重卡应用场景。探索从门站到终端用户的城镇燃气管网掺氢（低比例）供给运用，新建火电机组探索掺氢、掺氨发电技术应用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云南电网公司配合）
（九）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。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“氢走廊”建设，建设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氢走廊主通道的东西向支线网络。建设昆明、玉溪、曲靖、楚雄和红河等工业城市的短途氢能物流环线示范项目，在沿线加油、加气、充电站同步规划建设加氢制氢基础设施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商务厅、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四、提升系统调节能力
（十）持续推进新型储能建设。重点在电网关键节点、新能源富集送出消纳压力较大的区域，兼顾新型储能多场景应用需求，因地制宜布局新型共享储能，新建新型共享储能项目原则上需采用构网型储能技术。鼓励中小企业购买“储能服务”。推动虚拟电厂与负荷聚合商发展，支持各州（市）加快虚拟电厂建设。（省能源局牵头负责，云南电网公司、昆明电力交易中心配合）
（十一）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。新建居住区固定车位100%配建或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，将充电设施纳入既有小区改造范围。加快补齐高速公路、普通国省干道等充电设施短板，至2028年底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达95%以上、国省干道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30%以上。加强县乡村充电网络布局，鼓励具备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1—2个“光储充放”乡村服务站。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五、拓宽电力外送路径
（十二）提升南网区域送出能力。在“十四五”西电东送框架协议电量基础上增长5%以上签订2026年送电协议，统筹研究“十五五”送电协议。积极向国家争取藏滇粤跨区输电通道落点云南，统筹研究“十五五”新增送电通道布局。研究论证在滇西北、滇中地区布局滇桂粤直流通道的技术经济可行性，提升清洁能源外送能力和灵活调配水平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云南电网公司配合）
（十三）拓展国网送出渠道。加强与国家电网公司、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的对接协调，充分利用闽粤联网工程通道能力，持续扩大跨电网经营区送电规模。落实好与上海市2026年度送受电框架协议相关内容，常态化推动云南省与上海市之间清洁能源合作，逐步形成稳定、可预期的中长期送受电关系。统筹谋划省外互联互济，依托“昭通—宜宾”现有通道条件，积极推动云南电力向四川、重庆等地送出，并探索与重庆、贵州等地区建立电力互济合作机制。（省能源局牵头，云南电网公司配合）
（十四）稳妥扩大跨境送电规模。用足用好现有220千伏跨境线路通道能力，推动越南尽快完成相关电网升级改造。加快中老500千伏通道建设，根据国家需要稳慎推进中越500千伏、中缅230千伏通道项目前期工作。争取2030年前建成1条跨境线路通道，跨境通道能力达400万千瓦以上。（省能源局、南网澜湄国际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六、完善保障措施
（十五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能源局牵头建立省级促进电力消纳工作协调机制，系统分析电力供需形势、政策执行情况，研究解决制约消纳的重点难点问题，形成重点工作事项跟踪督办机制。各部门按任务分工，结合实际研究出台细化的配套细则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能源局依托省级能源大数据平台，构建覆盖各行业、各区域的用电需求监测预警体系，实时掌握产业用电动态和负荷变化情况，推动重点行业稳定负荷、满负荷运行。依托政府门户网站、权威媒体和政务新媒体平台，及时发布全省电力供需状况、消纳进展、市场交易信息和政策措施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增强政策透明度和权威性。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